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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不动产移民项目风险控制的紧急通知 

 
 

各会员单位和咨询顾问： 

 近期，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洲购房移民项目市场热度增加，

咨询业务量出现激增，鉴于个别移民机构或移民顾问为了签约效益，

不顾风险防范，超越经营范围，进行夸大不实的宣传，与此同时，个

别项目方为了自身经营效益，在项目推广上不顾法律程序的缺位缺失，

置移民机构和移民申请人利益于不顾，极其容易造成移民机构经营风

险和移民行业风险，为此，协会下发此通知。 

一、各移民机构应牢牢把握行业经营范围和业务资格的红线。在

经营活动中，必须时刻牢记，移民及出入境服务要围绕协助中国公民

前往国外移民定居这个核心经营范围开展业务，围绕相关国家移民法

律法规进行介绍，围绕移民申请办理流程进行服务。在此协会提示，



对于开展境外不动产销售业务的，应加强专业风控能力，防范可能出

现的经营风险。对于涉及通过不动产购置办理长期居留或者永久定居

身份业务的，更要完善项目风险控制，设立项目风险控制防火墙； 

二、各机构应建立完善的项目风险评估制度，移民机构和移民顾

问在咨询实践中，应遵循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开展业务，对于涉及通过

购置境外不动产项目办理长期居留或者永久定居身份的，各机构务必

事先全面评估境外项目方所出具的不动产项目的全部法律文件，对于

尚未完成风险评估的项目，各移民机构应暂缓推广； 

三、关于境外不动产项目的合法权属，无论移民机构是和境外项

目方直接对接，亦或通过其中国境内的销售机构进行介绍对接，都需

要移民机构与不动产开发商或产权方有法律责任明确的书面协议，明

确所推介不动产的权属关系合法性，或者有明确的权属法律文件，或

者有明确的销售许可，或者有经过政府审批的预售性文件，杜绝任何

缺乏法律文件明确权属的项目进行推广销售，杜绝任何概念意向房屋

进行订金收取和意向“内部”销售； 

四、对于任何移民机构与境外项目开发商的雇员个人签署的中外

文文件，凡涉及对于境外项目的权属处分（分割、分契、分租、包租）

承诺性文件的，要充分考虑法律主体资格问题，个人往往不具备法律

主体资格，一旦纠纷发生，将缺乏法律索偿效力，可能导致不利于申

请人和机构的风险。协会在此郑重提示，要签署法律责任明确，法律

关系明确的合约协议； 



五、在移民机构与开发商就通过不动产购置办理长期居留的合作

文件中，必须明确一旦出现政策变化时对于已支付的房款的处理方式；

同时，移民机构也必须与客户在移民服务委托协议中约定，一旦境外

移民政策发生变化，如何处理已支付的购房款项的条款，并明确房款

收退费主体是谁，明确法律责任及风险承担主体； 

六、为防范可能的法律风险，协会在此郑重提示：各机构应严格

禁止机构本身或机构的移民顾问参与、介入客户境外购房款的支付处

理。涉及境外不动产购置办理长期居留或者永久定居时，必须由境外

开发商或开发商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向客户出具缴纳订金、房款、律师

费、公证费等相关境外款项的通知，并加盖具有法律效力的印鉴或签

字，并直接向客户发送；或者由权属关系确定的开发商根据与客户的

协议向客户发出收费通知、账户信息等；除开发商和开发商委托的律

师事务所外，移民服务机构和移民顾问不宜参与向客户提供任何房款

收费账户信息，无论境内境外的账户信息都应遵照客户与开发商签订

的协议，由开发商负责向客户提供，移民服务机构和咨询顾问不得代

收代付任何涉及境外购房款的款项，更不得自主提供与购房协议无关

的账号要求客户进行房款支付，避免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 

七、为了应对希腊等欧洲移民政策的变化风险，协会在此郑重声

明，对于发现任何不具备销售资格、缺乏法律手续的在中国境内销售

的不动产项目，协会将向公安、工商、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进行警示

性通报，以维护申请人和移民机构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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